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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2-008-001

左某诉爱某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雅某股份有限
公司（ACCOR SA）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

——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关键词：民事 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处理行为 告知同意 履行合同所必

需

基本案情

爱某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某公司）是雅某股份有限公

司（ACCOR SA，以下简称雅某公司）在中国的关联公司，运营微信公众号“雅

某A佳”。雅某公司是注册地在法国的跨国酒店管理集团，运营“ACCOR ALL” 

APP（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2021年10月29日，左某通过“雅某A佳”公众号

使用其本人招商银行信用卡向爱某公司支付2588元，购买雅某A佳卡两张，约定

持该卡能够以会员优惠价格享受雅某公司提供的酒店食宿服务。2022年2月24日

，左某通过雅某客服电话咨询业务，经客服指引通过“雅某A佳”公众号下载“

ACCOR ALL” APP。左某在注册会员及进入“ACCOR ALL” APP界面时，点击勾

选了雅某公司《客户个人数据保护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的选项。

2022年2月27日，左某在“ACCOR ALL” APP预定了同年3月8至9日缅甸仰光世界

和平塔美居酒店，并提交了姓名、国籍、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银行卡号

等个人信息。事后，左某发现《章程》中载有将其个人信息传送共享至全球多

个地区接收主体的内容。

左某诉称：爱某公司、雅某公司通过“ACCOR ALL” App违法跨境处理中国

公民个人信息，无限制扩大个人信息境外接受主体的国家范围、主体范围，未

能实现真实、准确、完整的告知，并明示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致左某知情决定权受到侵害，从而致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故请求法院判

令爱某公司、雅某公司提供境外接收方信息并删除左某全部个人信息、公开赔

礼道歉和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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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某公司、雅某公司共同辩称：其收集、处理、向境外传输左某个人信息

是为了签订和履行会员服务及酒店预定服务合同所必需的行为。

诉讼中，爱某公司、雅某公司提交了“境外接收方及信息传输列表”。雅

某公司的境外接收方和信息传输列表显示，雅某公司基于管理中央预订系统、

处理个人预定、客户服务管理、营销传播管理、业务分析活动、信息存储等处

理目的，分别向位于法国、缅甸、英国、美国、荷兰、爱尔兰六个国家的七个

境外接收方传输信息，其中，基于营销传播目的向位于美国和爱尔兰的某公司

实施了信息传输及信息处理行为。

广州互联网法院于2023年9月8日作出（2022）粤0192民初6486号民事判决

：一、雅某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左某致书

面赔礼道歉；二、爱某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雅某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删除左某在爱某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雅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个人信息接收方处的全部个人信息，并出具相关凭据

；三、雅某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左某财产损

失人民币20000元（含合理开支）；四、驳回左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雅

某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8日作出（2023）粤01民终

33217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

项（被告已自动履行）。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爱某公司、雅某公司是否侵害了左某的个人信息权益

。具体又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左某对案涉《章程》的点击勾选动作是否取

得告知同意的法律效力；二是爱某公司、雅某公司处理个人信息是否履行合同

必需。

一、左某对案涉《章程》的点击勾选动作是否取得告知同意的法律效力

本案中，雅某公司是外国法人，本案属于涉外案件。由于各方当事人均同

意本案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以个人同意为基础，征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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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意的前提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向个人告知其处理行为。本案中，雅某公司

在APP客户端呈现的案涉《章程》勾选界面是一揽子的笼统告知，属于一般告知

，用户的点击勾选动作不必然发生“个人同意”的法律效力。基于此，对于雅

某公司是否取得处理左某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还应审查雅某公司的告知行

为是否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告知的规定。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

，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根据第十七条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

告知有关事项。经审查，案涉《章程》就个人信息出境共享的接收主体范围指

示不清，表述为多个国家的集团内部人员和部门，商业合作伙伴以及营销部门

人员等，即使左某阅读该章程，也不能清晰获知自己的个人信息将被传输到何

地做何种处理。因此，案涉《章程》的上述内容未能体现公开透明原则，未能

使用户或者消费者通过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获取告知内容，不

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故而，雅某公司未取得处理左

某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

二、爱某公司、雅某公司处理个人信息是否为履行合同所必需

雅某公司辩称，其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履行合同所必需”，不需取得个人的同意。

其一，就雅某公司收集处理的个人信息范围而言，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六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

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本案中，爱某公司、雅某公司收集处

理左某的姓名、电话号码、地址等基本信息，为预定酒店所必需的个人信息

，可以认定为酒店服务业所需的最少类型、最少数量。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常见类型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国信办秘字〔2021〕14号），对

于酒店类移动应用（APP）必要个人信息包括注册用户移动电话号码；住宿人姓

名和联系方式、入住和退房时间、入住酒店名称。其中，邮箱、地址属于上述

规定的联系方式。此外，银行卡号作为支付手段，对此进行收集也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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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爱某公司、雅某公司收集处理的个人信息范围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

规定。

其二，就爱某公司、雅某公司出境共享个人信息的接收方人员范围而言

，案涉《章程》对此列举了包括商业合作伙伴及营销部门人员等七类人员。根

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履行合同的必需”是客观上

的必需，即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共享处理的主体范围对履行合同来说应当是正

当且必要的。该必要性应基于合同目的来判断，即处理个人信息的范围及处理

主体的范围均应当符合最小必要原则。本案中，从雅某公司出境共享个人信息

的接收方的人员范围和地域范围看，不能认定酒店集团的所有商业合作伙伴及

营销部门人员均为履行合同所必需，应当取得个人同意。根据雅某公司提供的

境外接收方及信息传输列表，事实上已向位于美国和爱尔兰的某公司基于“营

销传播目的”实施了信息传输及信息处理行为，该处理目的明显超出履行合同

必要，且未取得个人同意，因而不具备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综上，爱某公司、雅某公司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侵害了左某的个人信息权

益。

裁判要旨

APP提供个人数据保护章程不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

公开、透明原则和告知规则的，用户点击勾选该个人数据保护章程不产生“个

人同意”的法律效力。未取得个人同意，且超出“履行合同所必需”范围向境

外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第7条、第13条、第17条、第

50条

一审：广州互联网法院（2022）粤0192民初6486号民事（2023年9月8日）

二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01民终33217号民事判决（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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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